115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115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114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因應本作業要點適用對象為115學年度，爰就要點名稱進行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
(一)組織成員
本工作小組置委員三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教育處副處長兼任；其他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1. 本府教育處代表一人。
2. 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一人。
3. 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內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四人。
4. 本縣各國民中學校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十五人。
5. 本縣教師會代表二人。
6. 本縣家長團體代表二人。
7. 本縣各國民中學家長會代表五人。
8. 專家學者代表一人。
本工作小組委員任期一學年，任期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一、「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
(一)組織成員
本工作小組置委員三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教育處副處長兼任；其他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1. 本府教育處代表一人。
2. 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內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四人。
3. 本縣各國民中學校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十五人。
4. 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代表一人。
5. 本縣教師會代表二人。
6. 本縣家長團體代表二人。
7. 本縣各國民中學家長會代表五人。
8. 專家學者代表一人。
本工作小組委員任期一學年，任期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1、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5279C號函意見修正。
2、 衡酌各縣市工作小組組成慣例，並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19條規定意旨，將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代表異動為中央主管機關代表。

	二、「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免試入學委員會)
(一)組織成員
由本區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各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各國中校長、教育處代表、縣教師組織代表及學校家長會代表組成，其中國民中學校長、教師及家長等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一，且國民中學校長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表人數之總和。
	二、「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免試入學委員會)
(一)組織成員
由本區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各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各國中校長、教育處代表、縣教師組織代表及學校家長會代表組成。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5279C號函意見補充相關文字。



